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岫）应急罚〔2025〕制专 2002 号

被处罚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被处罚单位： 辽宁万成镁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岫岩满族自治县大房身镇 邮政编码：1143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贺** 职务：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1346497****

违法事实及证据：厂区内有限空间无标志，缺少物理防护；天然气撬装站没

有气体报警器；破碎车间门没有防撞柱，没有限高限宽标志；料罐口处传动链缺

少防护罩（5处）。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证据二：询问笔录、现场影像照片。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

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GB5083—2023《生产设备安全

卫生设计总则》第 6.1.1 条：生产设备运行时可能触及并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可动

零部件应配置安全卫生防护装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九十九条

第一项、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对你（单位）作出处人民币 10 万元以下

罚款的行政处罚，结合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

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涉及 3处以下的责令

限期改正，有 3台（套）以上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报废不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对辽宁万成镁业集团有限公司作

出处 5.5 万元（伍万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应急管

理局领取缴款通知书，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 岫岩县 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个月内依法向海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

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岫岩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5 年 10 月 16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当事人。


